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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立液压 601100 恒立油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小芳 周佳立 

电话 0519-86163673 0519-86163673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龙潜

路99号 

电子信箱 hlzqb@hengli.net hlzqb@hengli.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8,127,829,343.47 7,271,344,616.26 1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946,211,676.44 4,546,802,947.96 8.7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4,971,201.30 192,297,982.32 313.41 

营业收入 2,792,538,788.87 2,163,971,639.89 2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70,832,661.68 463,460,889.74 4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9,934,461.57 421,225,172.22 4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53 11.56 增加2.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53 43.4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53 43.4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70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常州恒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96 334,780,317 0 无   

申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8.75 165,375,000 0 无   

江苏恒立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03 123,701,691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6.49 57,231,003 0 无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其他 2.25 19,804,066 0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3 9,098,200 0 无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6,649,555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其他 0.57 5,061,884 0 无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其他 0.57 4,997,474 0 无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4,531,12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恒屹智能、申诺科技及恒立投资同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汪立平先生、钱佩新女士及汪奇先生控制，汪奇先生

系汪立平钱佩新夫妇之子；除以上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受基建需求拉动、设备更新需求增长、出口需求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下

游挖掘机等重型装备销售维持增长，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 1-6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37,207 台，同比

增长 14.20%。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挖掘机专用油缸 25.56万只，同比增长 13%，实现销售收入 12.33

亿元，同比增长 25%。报告期内，公司共销售重型装备用非标准油缸 7.86 万只，同比增长 18%，

实现销售收入 6.33 亿元，同比增长 8%。今年上半年非标产线仍被挖机油缸占用了部分产能，影

响了非标油缸的产销量。 

报告期内，子公司液压科技抓住了市场增量机遇，继续保持了小挖市场液压件的高份额，中

大挖液压件也全面大批量配套在了各大主机厂的主力机型中，市场份额逐月提升；液压科技全面

开发的 6~50T 级挖掘机用回转马达，均在主机厂得以小批量验证。同时，非挖掘机领域用泵阀如

高空作业车领域液压件开始大批量配套在海内外高端客户上；汽车吊、水泥泵车、领域均有新的

批量配套开始投放市场，为实现 2019 年全年目标提供了保障，也为未来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液

压系统事业部上半年产销两旺，万达水舞台液压系统、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升降液压系统、波浪能

发电液压系统等一系列重点项目成功交付。公司为国家天文台天眼 FAST提供的液压促动器经过充

分的论证及现场的验证，性能进一步提升，为 FAST 可靠的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配套提供了

液压成套检测维修试验台，快速的解决定期的设备保养维修更换。另外，在稳定现有客户及项目

的前提下，持续加大新项目、高端装备的开发，逐步实现进口设备的国产化，进一步扩大在一体

化静音油源、伺服系统、高端海工液压装备、机电一体化液压设备、高性能液压试验台领域的市

场。我们将持续关注行业应用，以市场为导向，为客户创造价值，提供安全、可靠、高效、智能

的解决方案。 

本报告期，铸造分公司的铸件销量 17,555 吨，同比增长 30%，实现销售收入 2.29 亿元，同

比增长 21%。2018 年 3 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5 亿元投资建设铸件项目二期，该项目主要包括

两条造型线，产线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3 万吨液压铸件的生产能力。目前，第一条产线已经

建设完成并已于 2019 年 6 月开始试生产，运行情况良好；另外一条产线目前正在安装中，预期在



2019 年 9 月底安装完成，10 月开始试生产，跟造型线配套的砂处理、振鼓、振动输送、抛丸机，

回炉材输送等设备都已安装完成。预计 2019 年年底公司铸造分公司的铸件产能将达到 5.5 万吨。 

本报告期内哈威茵莱共实现了 832万欧元的销售收入，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1%，主要

是由于美国和中国地区的业务增长，预计未来美国和中国的客户份额将继续增长，因为最近几年

的产品开发专门针对这些市场。 

子公司上海立新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集中优势资源做好市场前景好、产品应用面广的工业阀

产品，传统的工业阀产品进行了优化品种及工艺，进一步降本增效。2019 年，上海立新持续在比

例阀上面大量投入，大流量插装式比例阀成功应用用锻压机压铸和注塑机等领域，传统业务如用

于注塑机、剪板折弯机的工业阀比例阀业务增长平稳，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的业务增长迅猛，挖

掘机先导油研块及工业阀应用在工程机械行业的销量增长迅猛。本报告期内上海立新业绩实现同

比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

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除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之外的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

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 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4、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 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

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

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科目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2、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要

求，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增加“交易性金融

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量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等项目。补充“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长期应付款”、“递延收益”、“其他权益工具”等项目说明。②利润表：将利润表“减：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

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③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

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

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说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科目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28,319,763.41  -1,260,273,753.89  

应收票据  784,322,227.43  748,317,486.37 

应收账款  543,997,535.98  511,956,267.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91,041,150.12  -516,000,313.10  

应付票据  252,534,068.83  247,497,592.63 

应付账款  438,507,081.29  268,502,720.47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其适用于第 14 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

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改为“权利”。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

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

止确认； 

（2）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财会【2019】8 号），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

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

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债务重组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

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 号），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

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